S 0 e N XN AR PR
113# & €37 % % 2095%
gic

%-‘
u
ol

£ fe
ERY
# 4 BSEEFEG LS

EE R A EEHE
T NI A AL

PAFEARGFRAFEZHEE > ABRANARFLII4EL? 2P W

i
FEdh B 0 e
3 >

-~ RE2ZFEBREFLEES Y -
S EmErd REE

TF %2124
- ~REFR CERTEEZE T AN TR D IS

%
PR AL 53800 & A s IR 0 £ A2 2 B

AEII1#122 260 » A Y L x4 FH OO®
QCﬁ“mW*%~/ LA 31 R RUS/AIB - 1 £
F)o R R M ERATLR(TR)Z 1008 ~ - TR Bk
%%Vﬁﬁ%%ﬁ@ﬁggggﬁmAﬁ&aW%?%%ﬁ
F D P2 %34 A % = 00000-00000000-055 1
: S X R N AR

SO

)
AEEENERAREFI LS S1GE 2 FL

):"P\



N\

Iy

7N\

I

4

—

|
~

-#w/\iu %% 31,050

oo e 23 ]11#127 31P w4 %J,:»Z?J ‘3’{,53“ v AL A

BRA LG AU B RS BRE(TRALBRE) - B2

TZ(‘/]'?'/; jiyi»,;‘"i-i b J}Z‘E.'Z".Au\%,J F#’” 4 ? )’L\ ’ ;J‘/Z‘Fm1 é\
paill

R E S P R R
.7‘?&,[?3’-}%!__ Z_ :@E} ’:]TE’( ’ }/%('/E"
H _,/:\112_&313 245 ©

&~
!
ot
==
S
«9,.
‘\“lﬁ
\‘-\1
—=
‘\
®
ﬂﬁ" pa

M
P

>

»

()
\'FH\
*p
(S
.=
o2
LIRS
< iﬁ%
&y
470
%‘

N

N
P
|4

-
>\4_
32
PR
O Oy e m o=

%ﬁﬁﬁﬁﬂﬁ%rT’ﬁ@@%ﬁ R

~
<

i

TS

AR MERBTIFT 0 kiE 2 F26TIEL R AR
EAERCRE VREGRL2 1005 ~2F R £ 0%
Mo AEB kA fp RtE S P 21,0508~ L BE R AR
AP Ty etk 2 ¢ 2 kAR, 0508 & o
&%ﬁéﬁwﬁﬁﬁﬁﬁii%i#*%@ﬂ’%%?ﬁ%
WhE O RLEREERCEEG A aﬁ’wﬂ%”ﬁﬁ“%’
B RABEG FHERRFEE > LA w%w+’f%¢
etz NEBFERRE REZRBFATZ 0 F i
LRABERERINUET F2BE ﬁ@4%*“i’
B2 522TiE22% 123 F R LR H T2 %
oo T R R AR AL R SN 2 B A1, 0508
Ao FRALE R EF02TEL2S 1T 2 A kA
ARFREF o IEP LRI EFLRE v EREALT
&@jKQQﬁﬁwxﬁi@ﬁMEﬁmil0%§7i’&§iﬁ&
AREAEZEPpAT FHEP L R E IO H 2 ]S
Z@@%ﬂ’;ﬁiié&ﬁﬁ°

A2 R

ﬁﬁ@“;/?i%’;%.ﬁ@?g‘i”u%%f%’!%"'ﬁ/w\ I I i A
*E o AERRET P2 AEA BT TR AT NN A
BRLF S ETRo 0 F g Y ga g e
BRZERAELEFFAN REECRRAMDOE AT AE



21,0508~ ~ T4em 21128122 31p o A 2] 5 b=

b

> Y - N N 1 L1 72 A5 > ~ 22 2 i .

%*UE% ’ %ﬁb,a#‘;éfz;%z\%’ﬁ 'JV”/”\%JJ £F A3 TRE
z

\

f*ﬁﬁﬁéi%’;iif%. P, 0009 ~2 3%k
%%%ﬁ’ﬁﬁiiﬁi%%%f@ﬁﬁ%ﬁ¢$:¢ﬁﬁ
EmoE_0 X kA4 AA]12£127 313"*9%‘]?&2&7;/'
Lo gk E 2 W & FfRs iR ks o], 0508 ~
EomRpLae p k& gtk s é%%¢4wwd\1%0
ﬁf‘uf};f_’j’f\m ?bﬂﬁ¢1ﬁ7%$ s }%'4’3"}\7?)9&4

T

,ffifﬂ Hrk 2 ], 0008 ~ 4 R 0 F AR o
ﬁ_r p L4 “"T"”\j«“ il {éﬁi N,
@m’@ﬁ%é%ixi%a%’éﬁﬁﬁiﬁ
BEL N BARTRULE < A5 L2 A HE
FFER IR %@’:’L_/z—m’l *l‘fﬂﬁéi'fitqj’lﬁz%ﬁ)ﬁ%?ﬁ
RO TEFLE XEERE S8 LR L
B 2 Bass v o O 4ok A ) E Bk R R s

7\
(N
N—
dy
N "3\*- o
:ﬁ;

“ ’ﬁ\

(- N%rﬁ%%%”éﬁéi&Jz:ﬂfﬁ%%é
L &2 iAfﬂmﬁaﬂ%”

\-R>
T‘“}, =% ﬁ'{

;iﬁﬁ&#i%ﬁJ‘r%%iﬁﬁié
BRPE Lokt o RE IR L EE S N AR
%’%ﬂﬁJo&ﬁi&iﬁﬂ’ﬁﬁﬁﬁﬁiﬁ%’%%
,;4¢T57%@4w%’m FE, o X2 F3451F ~ ¥ 348i%
F178 ~ 536715 ~ %9905 4 Vvlj{)a g2
RV E,P%/EE_‘I\@ ‘,15572\' koo AT E T A
ﬁ%i%iéﬁﬁz—ﬁwm’ﬁiﬁiﬂﬁiﬁ’éﬁﬁ
2 T e

()& 4 ﬁﬁ%ﬁ?ﬂlﬁlZEZBBT%ﬁiﬁiﬁéfi,ﬁi%i%§?ﬁ’
NRBES21000 % R pag L irs fH

P
i
m



(%Fmé‘a?lZ 23? ‘ %’387E
Bl TAE ¢ A8
E%ﬁédﬁy#w%Jf*Bﬁggﬁﬁgjﬁgz
B2 Rk AEDR § o8 %; 1% 21,0008 ~ , ~ Tdom o]
12# 127 31p = & & 5 #E R oA
3, E2F(FEE8 E\),? ok £ R E a4 E
ZHMGELRER TR

&
&
4
\ —
T
-~ ﬁﬁ_
.g%‘.
ET
i
N
at
o
\1-\1
P ==

(Zps s Sk 2 5218~ $4ig2 92 &i R EE]

2E127 31 p W AR L BB
F X FAhAN12E127 315&*1{;\3&@ W 4
d 2,100 ~*% 51,0508 ~ > 2 &/6- )3'3"?/'3"5 EEEN I SRR
g K ’if"/‘)g‘(ﬁ e 3T 112# 127 31 p w5 &
4#.;,/0\ ﬁmf//:{b , iE

/
Kl/'—r-l—- ¥R

gﬁa

1‘3

>_L
o
¥

N

)

¥

4ok

X 3
1,050 ~ 2 d ma4pBc & > S 972 £ 3 P A3

L B H AT R B ATL0508 23 R LR
Gk R F LA KL e ¢ B 1L 0508 A3 R
%o TR

VREFLE LS HRFELAUFTFEF R 2 ARL ]
2E3V AP T LA I AW RL LT KRR R

#1122 1203lp BRI EFHFL A FEHFEFED
TiEEEE R & f;hi\;é $2256 % 175 ~ $ 2676 » 2
PR 10508 A8 A kL RERE 2 B4
Wa@%ﬁfﬁ*‘ﬂiffﬁﬁﬁﬁé*“’%ﬁﬁ%m



2" 225 fu,f‘:—‘f—'i %#&514}%]# B R o Z'ﬁt/“L A T w e
is 2 112# 3% 24 p f?aﬁ,ﬁiiﬁibﬁ‘p%’\(j\ﬁuﬁgz
ErlmEgEALAETZR
©Rakd o HE R Rz A

iR 2L “ﬁﬁﬁiﬁ;aﬁM%%%N$12%hﬁ
ZHRTHLIRNYT 2 EF210d > RE B Rz PR H LR
TN E B E A g e R ey > R AFER TR T
ﬁ%ﬁﬁ#éﬁﬁ??ﬁgfﬁaﬁﬂ’ﬂﬁ@4wﬁm}
£ A E G e 0 Bn kol i F &5, 635, 560
o BEIFEFZF2FE 0 B A S #3064 0 RE AT
B2 AR A AP E SR (A $29-33F) 0 HaEn
FZENEPEETES N AL RGEIEAERE AE Y
rE R REATECFREA RGN E HF AT LR
FFFE A RR EEEERET P2 4EZ N FEHRT

ABBERAZ

ok
I T
L :.;“}\
B o
’ﬂ%\' =\ (
—mie =1
T, \
% ¥
A T
-
® T
=k oo B
_\_\_
" E
T (“
4 -
R
<y ARSI
i INENN
-=\‘-' -
- o=
(o) q\r_
&
\\Et
)
=
~m
H

~
Y
e
=
=
g
pacs
/w
7«?@
st
=
|-
F
S
=
—=de
{L'3
W
N
DO
DO
-
\_\_‘H\



2% 12 HFESLRAGEY > BAFE

(= ) Em ’rﬁi—éF'&Lr]{\ﬁ¢$'§§ D I G
HAW1, 0508 ~mATEdon, ALF R R gL &Y
1,000 ~ » A& e p 5 & fp iRtk 2 7@ AR PAR L AT i 2
1,000 ~ > AlR &3 AL R Bl &op k& fp iRk
20 BE1,0008 S RE 0 S EEd > BB o

znfs,%?wm,ﬁ;wfp P 4592 i 522TH225 158 2
HoE $ﬂﬁ@k&&f'aﬁ@?ﬂ@ﬂ%@ﬁ%
Bk X @#% PV~10%a7~’ éiﬁ%%%iﬁééﬁﬂ
AT P Ok RFEIFOFE AL 0 R REA RS
,qWO@p\ﬁW%%W~wwaim7%L 28l &

(S M
2 TGP A ERIENGEE TRZER 53
ﬁ?iwt’ﬂmwé% TETER B 2 - - i e
S NPFRP Y f 2 kdp 0 AEFRRE T8I - 5 80EF 1A

o
i & A ] 114 # 9 1 13 0
EFE-fe 2 O ¥R
T AGRRNTER o
Aotk B N kg
ok TR F AL ?%;]5 V- P
B

N~

- L pp e ARk
EEWE T

}‘3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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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09號
原      告  呂學乾  


            呂昭文  
            呂紹男  






被      告  佳紡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寺榮  
訴訟代理人  蔡瑞芳律師
            王曹正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呂昭文、呂紹男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向原告購買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範圍43/448，下稱系爭土地)，買賣價金共新臺幣(下同)2,100萬元，約定被告應將買賣價金存入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受託財產專戶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下稱系爭履保帳戶)，兩造並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及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書(下稱系爭履約保證書)，上開契約簽立後，被告即將價金2,100萬元匯入系爭履保帳戶中。嗣兩造又約定被告委任原告就系爭土地為共有物之分割，若未完成共有物分割，買賣總價降至1,050萬元，如無法於111年12月31日前分割為獨立地號時，視為無法完成共有物分割，並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原告依約向法院就系爭土地提出分割共有物之訴訟，然法院迄今尚未開庭審理，致原告無法如期完成分割共有物，原告無法如期完成分割共有物，應屬不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所致，原告依民法第255條第1項應免給付義務。原告於112年3月24日已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予被告名下，亦使原告無法整合土地進行分割，被告應屬可歸責，故依民法第267條之規定，被告不得減少價金，仍應給付原告2,100萬元之買賣價金，又被告已領取系爭履保帳戶中之1,050萬元，被告應再同意原告領取系爭履保帳戶中之尾款共1,050萬元。
(二)原告無法於期限內完成系爭土地之共有物分割，應不可歸責於原告，原告應無配合減少買賣價金之義務，縱原告有此義務，則分割共有物訴訟進行遲緩，非兩造所能預料，且共有物若分割完成，利益均歸屬被告，被告並無損失可言，若強令原告負擔無法完成分割共有物之結果，對原告顯失公平，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規定，請求變更原約定之效果，即被告應同意原告領取系爭履保帳戶內之尾款1,050萬元，爰依系爭買賣契約及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1.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帳戶內之1,0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兩造在簽立系爭賣賣契約後，就買賣價金部分另簽署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第2、4條分別約定:「本買賣契約於產權移轉至買方名下後，由買方委任賣方申請共有物分割，若日後無法完成共有物分割，買賣雙方協議本標的買賣總價調降至1,050萬元」、「如無法於112年12月31日前分割為獨立地號時，視為無法完成共有物分割」等語，是兩造係約定原告未於112年12月31日前完成系爭土地之共有物分割為解除條件，條件成立後，系爭土地之買賣總價逾1,050萬元之部分即告失效，故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應視前開解除條件成就與否而定，又系爭土地未於112年12月31日前分割為獨立地號，系爭土地之價金因解除條件成就而應以1,050萬元計算，而原告前已自系爭履保帳戶中領取被告所給付之1,050萬元價金，從而被告已無再給付價金之義務，原告請求被告應同意自系爭履保帳戶撥付1,050萬元予原告，為無理由。
(二)另原告締約時已衡量自身能力，系爭協議書並無顯失公平，依私法自治原則，原告既已簽立系爭協議書，自應受系爭協議書之約束，應無情事變更之適用。系爭土地之分割共有物訴訟現已繫屬在法院，並無給付不能之情形，原告亦應舉證說明其有不可歸責之事由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
　　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
　　賣契約即為成立」、「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附解除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失其效力。依當事人之特約，使條件成就之效果，不於條件成就之時發生者，依其特約」，民法第345條、第348條第1項、第367條、第9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條件，係當事人以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之成就或不成就，決定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之一種附款，故事實之不確定性，為條件之特徵。
(二)經查:兩造於111年12月26日就系爭土地訂立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價金為2,100萬元，於同日兩造另就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簽訂系爭協議書，有系爭買賣契約書、系爭協議書可稽（本院卷第12-23頁、第87頁），又系爭協議書第2、4條分別約定:「本買賣契約於產權移轉至買方名下後，由買方委任賣方申請共有物分割，若日後無法完成共有物分割，買賣雙方協議本標的買賣總價調降至1,050萬元」、「如無法於112年12月31日前分割為獨立地號時，視為無法完成共有物分割」等語(本院卷第87頁)，可知系爭協議書係針對系爭買賣契約所約定之價金再行協議。
(三)觀諸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4條之約定，系爭土地是否得於112年12月31日前分割為獨立地號，為一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又若未能於112年12月31日分割為獨立地號，則總價金由2,100萬元降為1,050萬元，其應屬一解除條件之約定，即兩造約定以原告未能於112年12月31日前將系爭土地完成共有物分割，為解除條件，依民法第99條第2項規定，倘該解除條件成就，則總價金約定逾1,050萬元部分即告失效；倘該解除條件確定不成就，則總價金約定逾1,050萬元部分即有效。系爭土地未於112年12月31日前完成共有物之分割，為兩造所不爭執，是系爭協議書之解除條件已確定成就，兩造間就系爭土地買賣總價金約定超過1,050萬元之部分應告失效，從而，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應僅有1,050萬元，堪以認定。又被告已匯入2,100萬元至系爭履保帳戶中，且其中1,050萬元已由原告領取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足認被告已依約給付全部之買賣價金即1,050萬元予原告，是原告請求被告應再同意自系爭履保帳戶中撥付1,050萬元予原告，即屬無據。
(四)原告固主張系爭土地無法分割不可歸責於原告，且被告於112年3月24日即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予被告名下，致原告無法於112年12月31日前完成共有物之分割，有可歸責事由、並違反誠信原則，故依民法第225條第1項、第267條，被告仍應再給付1,050萬元等語，然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4條之約定應屬解除條件之約定，且解除條件已成就，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又條件僅有成就與否之認定，要與兩造是否有可歸責事由無涉，原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難認有據。另系爭協議書第2條之約定，系爭土地移轉至買方即被告名下後，被告始委任原告進行共有物之分割，是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協議書將系爭土地於進行共有物之分割前移轉至自己名下，難認有何可歸責事由，其亦未違反誠信原則、或有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可言。再者，原告係於112年2月22日就系爭土地提出分割共有物訴訟，被告則係於起訴後之112年3月24日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本院卷第29-37頁)，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當事人恆定之規定，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已為被告，其對於原告提起之分割共有物訴訟亦無影響，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五)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倘所發生之情事，綜合社會經濟情況、一般觀念及其他客觀情事加以判斷，尚未超過依原有效果足以承受之風險範圍，即難認有情事變更，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查原告以分割共有物訴訟進行進度遲緩，非兩造所能預料作為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規定變更原約定之效果之理由，然各級法院之辦案期限規定於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中，原告本得自行查知，並推論分割共有物訴訟可能需耗費之時日，再者原告所提出系爭土地之分割共有物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高達5,635,560元，屬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共有人多達36人，且原告所主張之分割方案，尚須計算找補(本院卷第29-33頁)，其訴訟是否得於1年內確定等節，於系爭協議書簽定時原告本得納入考量，原告既已衡量其履約能力及共有物分割所需之時間等因素，進而同意系爭協議書第2、4條之約定，實難認定系爭協議書有何非當時所得預料之情形，原告復未舉證現在之環境或基礎有所遽變，非當時所得預料，已超過其依原有效果足以承受風險範圍之情事，則其主張本件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情事變更原則適用，要無可採。　
(六)從而，兩造間所約定之解除條件既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總價金逾1,050萬元部分即告失效，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僅有1,050萬元，被告既已自系爭履保帳戶中領取被告所給付之1,050萬元，則原告於本件再請求被告應同意自系爭履保帳戶中撥付1,050萬元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及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帳戶內之1,0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碧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09號

原      告  呂學乾  



            呂昭文  

            呂紹男  







被      告  佳紡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寺榮  

訴訟代理人  蔡瑞芳律師

            王曹正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呂昭文、呂紹男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被告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向原告購買坐落於桃園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範圍43/448，下稱系爭土地

    )，買賣價金共新臺幣(下同)2,100萬元，約定被告應將買賣

    價金存入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之受託財產專戶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下

    稱系爭履保帳戶)，兩造並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

    賣契約)及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書(下稱系爭履約保證書

    )，上開契約簽立後，被告即將價金2,100萬元匯入系爭履保

    帳戶中。嗣兩造又約定被告委任原告就系爭土地為共有物之

    分割，若未完成共有物分割，買賣總價降至1,050萬元，如

    無法於111年12月31日前分割為獨立地號時，視為無法完成

    共有物分割，並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原告依約向

    法院就系爭土地提出分割共有物之訴訟，然法院迄今尚未開

    庭審理，致原告無法如期完成分割共有物，原告無法如期完

    成分割共有物，應屬不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所致，原告依民法

    第255條第1項應免給付義務。原告於112年3月24日已將系爭

    土地所有權移轉予被告名下，亦使原告無法整合土地進行分

    割，被告應屬可歸責，故依民法第267條之規定，被告不得

    減少價金，仍應給付原告2,100萬元之買賣價金，又被告已

    領取系爭履保帳戶中之1,050萬元，被告應再同意原告領取

    系爭履保帳戶中之尾款共1,050萬元。

(二)原告無法於期限內完成系爭土地之共有物分割，應不可歸責

    於原告，原告應無配合減少買賣價金之義務，縱原告有此義

    務，則分割共有物訴訟進行遲緩，非兩造所能預料，且共有

    物若分割完成，利益均歸屬被告，被告並無損失可言，若強

    令原告負擔無法完成分割共有物之結果，對原告顯失公平，

    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規定，請求變更原約定之效果

    ，即被告應同意原告領取系爭履保帳戶內之尾款1,050萬元

    ，爰依系爭買賣契約及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

    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1.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僑馥建築經理股

    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帳戶內之1,05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兩造在簽立系爭賣賣契約後，就買賣價金部分另簽署系爭協

    議書，系爭協議書第2、4條分別約定:「本買賣契約於產權

    移轉至買方名下後，由買方委任賣方申請共有物分割，若日

    後無法完成共有物分割，買賣雙方協議本標的買賣總價調降

    至1,050萬元」、「如無法於112年12月31日前分割為獨立地

    號時，視為無法完成共有物分割」等語，是兩造係約定原告

    未於112年12月31日前完成系爭土地之共有物分割為解除條

    件，條件成立後，系爭土地之買賣總價逾1,050萬元之部分

    即告失效，故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應視前開解除條件成就與

    否而定，又系爭土地未於112年12月31日前分割為獨立地號

    ，系爭土地之價金因解除條件成就而應以1,050萬元計算，

    而原告前已自系爭履保帳戶中領取被告所給付之1,050萬元

    價金，從而被告已無再給付價金之義務，原告請求被告應同

    意自系爭履保帳戶撥付1,050萬元予原告，為無理由。

(二)另原告締約時已衡量自身能力，系爭協議書並無顯失公平，

    依私法自治原則，原告既已簽立系爭協議書，自應受系爭協

    議書之約束，應無情事變更之適用。系爭土地之分割共有物

    訴訟現已繫屬在法院，並無給付不能之情形，原告亦應舉證

    說明其有不可歸責之事由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

　　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

　　賣契約即為成立」、「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

    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

    成就時，發生效力。附解除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

    ，失其效力。依當事人之特約，使條件成就之效果，不於條

    件成就之時發生者，依其特約」，民法第345條、第348條第

    1項、第367條、第9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條件，係當事人

    以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之成就或不成就，決定法律行為效

    力之發生或消滅之一種附款，故事實之不確定性，為條件之

    特徵。

(二)經查:兩造於111年12月26日就系爭土地訂立系爭買賣契約，

    約定價金為2,100萬元，於同日兩造另就系爭土地之買賣價

    金簽訂系爭協議書，有系爭買賣契約書、系爭協議書可稽（

    本院卷第12-23頁、第87頁），又系爭協議書第2、4條分別

    約定:「本買賣契約於產權移轉至買方名下後，由買方委任

    賣方申請共有物分割，若日後無法完成共有物分割，買賣雙

    方協議本標的買賣總價調降至1,050萬元」、「如無法於112

    年12月31日前分割為獨立地號時，視為無法完成共有物分割

    」等語(本院卷第87頁)，可知系爭協議書係針對系爭買賣契

    約所約定之價金再行協議。

(三)觀諸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4條之約定，系爭土地是否得於11

    2年12月31日前分割為獨立地號，為一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

    實，又若未能於112年12月31日分割為獨立地號，則總價金

    由2,100萬元降為1,050萬元，其應屬一解除條件之約定，即

    兩造約定以原告未能於112年12月31日前將系爭土地完成共

    有物分割，為解除條件，依民法第99條第2項規定，倘該解

    除條件成就，則總價金約定逾1,050萬元部分即告失效；倘

    該解除條件確定不成就，則總價金約定逾1,050萬元部分即

    有效。系爭土地未於112年12月31日前完成共有物之分割，

    為兩造所不爭執，是系爭協議書之解除條件已確定成就，兩

    造間就系爭土地買賣總價金約定超過1,050萬元之部分應告

    失效，從而，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應僅有1,050萬元，堪以

    認定。又被告已匯入2,100萬元至系爭履保帳戶中，且其中1

    ,050萬元已由原告領取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足認被告

    已依約給付全部之買賣價金即1,050萬元予原告，是原告請

    求被告應再同意自系爭履保帳戶中撥付1,050萬元予原告，

    即屬無據。

(四)原告固主張系爭土地無法分割不可歸責於原告，且被告於11

    2年3月24日即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予被告名下，致原告無

    法於112年12月31日前完成共有物之分割，有可歸責事由、

    並違反誠信原則，故依民法第225條第1項、第267條，被告

    仍應再給付1,050萬元等語，然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4條之

    約定應屬解除條件之約定，且解除條件已成就，業經本院認

    定如上，又條件僅有成就與否之認定，要與兩造是否有可歸

    責事由無涉，原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難認有據。另系

    爭協議書第2條之約定，系爭土地移轉至買方即被告名下後

    ，被告始委任原告進行共有物之分割，是被告依系爭買賣契

    約、系爭協議書將系爭土地於進行共有物之分割前移轉至自

    己名下，難認有何可歸責事由，其亦未違反誠信原則、或有

    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可言。再者，原告係於112年2

    月22日就系爭土地提出分割共有物訴訟，被告則係於起訴後

    之112年3月24日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本院卷第29-37

    頁)，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當事人恆定之規定，縱

    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已為被告，其對於原告提起之分割共有

    物訴訟亦無影響，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五)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

    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

    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倘所發生之

    情事，綜合社會經濟情況、一般觀念及其他客觀情事加以判

    斷，尚未超過依原有效果足以承受之風險範圍，即難認有情

    事變更，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查原告以分割共有物訴訟進

    行進度遲緩，非兩造所能預料作為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

    之規定變更原約定之效果之理由，然各級法院之辦案期限規

    定於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中，原告本得自行查知，並

    推論分割共有物訴訟可能需耗費之時日，再者原告所提出系

    爭土地之分割共有物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高達5,635,560

    元，屬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共有人多達36人，且原告所主

    張之分割方案，尚須計算找補(本院卷第29-33頁)，其訴訟

    是否得於1年內確定等節，於系爭協議書簽定時原告本得納

    入考量，原告既已衡量其履約能力及共有物分割所需之時間

    等因素，進而同意系爭協議書第2、4條之約定，實難認定系

    爭協議書有何非當時所得預料之情形，原告復未舉證現在之

    環境或基礎有所遽變，非當時所得預料，已超過其依原有效

    果足以承受風險範圍之情事，則其主張本件有民法第227條

    之2第1項之情事變更原則適用，要無可採。　

(六)從而，兩造間所約定之解除條件既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總

    價金逾1,050萬元部分即告失效，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僅有1

    ,050萬元，被告既已自系爭履保帳戶中領取被告所給付之1,

    050萬元，則原告於本件再請求被告應同意自系爭履保帳戶

    中撥付1,050萬元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及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

    規定，請求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

    取系爭履保帳戶內之1,0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

    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碧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09號

原      告  呂學乾  



            呂昭文  

            呂紹男  







被      告  佳紡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寺榮  

訴訟代理人  蔡瑞芳律師

            王曹正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呂昭文、呂紹男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向原告購買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權利範圍43/448，下稱系爭土地)，買賣價金共新臺幣(下同)2,100萬元，約定被告應將買賣價金存入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受託財產專戶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下稱系爭履保帳戶)，兩造並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及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書(下稱系爭履約保證書)，上開契約簽立後，被告即將價金2,100萬元匯入系爭履保帳戶中。嗣兩造又約定被告委任原告就系爭土地為共有物之分割，若未完成共有物分割，買賣總價降至1,050萬元，如無法於111年12月31日前分割為獨立地號時，視為無法完成共有物分割，並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原告依約向法院就系爭土地提出分割共有物之訴訟，然法院迄今尚未開庭審理，致原告無法如期完成分割共有物，原告無法如期完成分割共有物，應屬不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所致，原告依民法第255條第1項應免給付義務。原告於112年3月24日已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予被告名下，亦使原告無法整合土地進行分割，被告應屬可歸責，故依民法第267條之規定，被告不得減少價金，仍應給付原告2,100萬元之買賣價金，又被告已領取系爭履保帳戶中之1,050萬元，被告應再同意原告領取系爭履保帳戶中之尾款共1,050萬元。

(二)原告無法於期限內完成系爭土地之共有物分割，應不可歸責於原告，原告應無配合減少買賣價金之義務，縱原告有此義務，則分割共有物訴訟進行遲緩，非兩造所能預料，且共有物若分割完成，利益均歸屬被告，被告並無損失可言，若強令原告負擔無法完成分割共有物之結果，對原告顯失公平，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規定，請求變更原約定之效果，即被告應同意原告領取系爭履保帳戶內之尾款1,050萬元，爰依系爭買賣契約及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1.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帳戶內之1,0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兩造在簽立系爭賣賣契約後，就買賣價金部分另簽署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第2、4條分別約定:「本買賣契約於產權移轉至買方名下後，由買方委任賣方申請共有物分割，若日後無法完成共有物分割，買賣雙方協議本標的買賣總價調降至1,050萬元」、「如無法於112年12月31日前分割為獨立地號時，視為無法完成共有物分割」等語，是兩造係約定原告未於112年12月31日前完成系爭土地之共有物分割為解除條件，條件成立後，系爭土地之買賣總價逾1,050萬元之部分即告失效，故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應視前開解除條件成就與否而定，又系爭土地未於112年12月31日前分割為獨立地號，系爭土地之價金因解除條件成就而應以1,050萬元計算，而原告前已自系爭履保帳戶中領取被告所給付之1,050萬元價金，從而被告已無再給付價金之義務，原告請求被告應同意自系爭履保帳戶撥付1,050萬元予原告，為無理由。

(二)另原告締約時已衡量自身能力，系爭協議書並無顯失公平，依私法自治原則，原告既已簽立系爭協議書，自應受系爭協議書之約束，應無情事變更之適用。系爭土地之分割共有物訴訟現已繫屬在法院，並無給付不能之情形，原告亦應舉證說明其有不可歸責之事由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

　　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

　　賣契約即為成立」、「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附解除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失其效力。依當事人之特約，使條件成就之效果，不於條件成就之時發生者，依其特約」，民法第345條、第348條第1項、第367條、第9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條件，係當事人以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之成就或不成就，決定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之一種附款，故事實之不確定性，為條件之特徵。

(二)經查:兩造於111年12月26日就系爭土地訂立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價金為2,100萬元，於同日兩造另就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簽訂系爭協議書，有系爭買賣契約書、系爭協議書可稽（本院卷第12-23頁、第87頁），又系爭協議書第2、4條分別約定:「本買賣契約於產權移轉至買方名下後，由買方委任賣方申請共有物分割，若日後無法完成共有物分割，買賣雙方協議本標的買賣總價調降至1,050萬元」、「如無法於112年12月31日前分割為獨立地號時，視為無法完成共有物分割」等語(本院卷第87頁)，可知系爭協議書係針對系爭買賣契約所約定之價金再行協議。

(三)觀諸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4條之約定，系爭土地是否得於112年12月31日前分割為獨立地號，為一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又若未能於112年12月31日分割為獨立地號，則總價金由2,100萬元降為1,050萬元，其應屬一解除條件之約定，即兩造約定以原告未能於112年12月31日前將系爭土地完成共有物分割，為解除條件，依民法第99條第2項規定，倘該解除條件成就，則總價金約定逾1,050萬元部分即告失效；倘該解除條件確定不成就，則總價金約定逾1,050萬元部分即有效。系爭土地未於112年12月31日前完成共有物之分割，為兩造所不爭執，是系爭協議書之解除條件已確定成就，兩造間就系爭土地買賣總價金約定超過1,050萬元之部分應告失效，從而，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應僅有1,050萬元，堪以認定。又被告已匯入2,100萬元至系爭履保帳戶中，且其中1,050萬元已由原告領取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足認被告已依約給付全部之買賣價金即1,050萬元予原告，是原告請求被告應再同意自系爭履保帳戶中撥付1,050萬元予原告，即屬無據。

(四)原告固主張系爭土地無法分割不可歸責於原告，且被告於112年3月24日即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予被告名下，致原告無法於112年12月31日前完成共有物之分割，有可歸責事由、並違反誠信原則，故依民法第225條第1項、第267條，被告仍應再給付1,050萬元等語，然系爭協議書第2條、第4條之約定應屬解除條件之約定，且解除條件已成就，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又條件僅有成就與否之認定，要與兩造是否有可歸責事由無涉，原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難認有據。另系爭協議書第2條之約定，系爭土地移轉至買方即被告名下後，被告始委任原告進行共有物之分割，是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協議書將系爭土地於進行共有物之分割前移轉至自己名下，難認有何可歸責事由，其亦未違反誠信原則、或有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可言。再者，原告係於112年2月22日就系爭土地提出分割共有物訴訟，被告則係於起訴後之112年3月24日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本院卷第29-37頁)，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當事人恆定之規定，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已為被告，其對於原告提起之分割共有物訴訟亦無影響，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五)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倘所發生之情事，綜合社會經濟情況、一般觀念及其他客觀情事加以判斷，尚未超過依原有效果足以承受之風險範圍，即難認有情事變更，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查原告以分割共有物訴訟進行進度遲緩，非兩造所能預料作為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規定變更原約定之效果之理由，然各級法院之辦案期限規定於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中，原告本得自行查知，並推論分割共有物訴訟可能需耗費之時日，再者原告所提出系爭土地之分割共有物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高達5,635,560元，屬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共有人多達36人，且原告所主張之分割方案，尚須計算找補(本院卷第29-33頁)，其訴訟是否得於1年內確定等節，於系爭協議書簽定時原告本得納入考量，原告既已衡量其履約能力及共有物分割所需之時間等因素，進而同意系爭協議書第2、4條之約定，實難認定系爭協議書有何非當時所得預料之情形，原告復未舉證現在之環境或基礎有所遽變，非當時所得預料，已超過其依原有效果足以承受風險範圍之情事，則其主張本件有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情事變更原則適用，要無可採。　

(六)從而，兩造間所約定之解除條件既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總價金逾1,050萬元部分即告失效，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僅有1,050萬元，被告既已自系爭履保帳戶中領取被告所給付之1,050萬元，則原告於本件再請求被告應同意自系爭履保帳戶中撥付1,050萬元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及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同意原告向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領取系爭履保帳戶內之1,0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碧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